项目支出绩效运行自评报告

根据《江永县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5 年度财政资金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，现对我单位专项经费自评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项目支出基本情况

2025 年本部门项目支出预算 16 万元，主要是部门为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而发生的支出，包括有关事业发展专项、专项业务费、基本建设支出等，其中：

基层武装工作经费：3 万元

乡镇妇联工作经费：2 万元

乡镇团委工作经费：2 万元

乡镇人大主席团活动经费：2 万元

两代表一委员联系经费：2 万元

工会经费：1 万元

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工作经费：3 万元

  基层党建工作经费：1 万元

二、绩效运行监控工作开展情况

为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，加快建立预算绩效运行监控机制，按照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有关规定及上级财政部门有关工作部署，我单位明确绩效运行监控任务分工、工作步骤、审核重点及工作要求，对预算资金绩效目标实现程度、项目实施进度、资金支出进度等进行阶段性跟踪管理和监督检查，在收集产出指标的执行值、效益指标和满意度指标的实现程度、预算执行单位实际支出情况等信息的基础上，分析填报《项目支出绩效运行监控表》，提交绩效运行报告。

三、绩效运行监控情况

（一）项目支出预算执行情况

截至 2025 年 12 月 30 日，县财政已下达项目支出预算指标 16 万元，实际支付 8.75 万元，预算执行率为 54.6%。

（二）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完成情况

经费使用准确性：完成 100%；

资金使用及时率：完成 54%；

经济效益：认真贯彻《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》，加强国有资产管理，完善内部控制管理，通过健全内控体系，提升风险防范能力，提高政府运行效率和管理水平。

社会效益：2025 年做好项目实施的前期调查，对立项实施的项目，定期不定期地对项目实施情况和资金使用情况进行跟踪检查，对实现预期绩效目标的项目予以充分肯定，确保项目工作正常运行。我镇在上级党委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，在镇人大的监督支持下，主动谋划、攻坚克难，较好完成了我镇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任务，实现了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。

四、存在问题及其原因

由于县财政指标下达及资金支付滞后，导致预算执行率偏低。

对于绩效运行监控的认知不够深入，把项目支出绩效简单等同于工作目标、工作考核和业务管理。

五、有关建议及工作措施

建议县财政重视财政执行，科学调度财政资金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。

加强绩效运行监控管理制度和流程建设，进一步深化完善绩效管理体系，促进绩效管理工作向广度和深度延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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